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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六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

则》” ）第9.3.12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

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

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

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 公司属于应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的情形。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已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3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

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

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17.53亿元。 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9.3.1条之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情形，其股票

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

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

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

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

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

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理性投资。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2026年1月3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2026年2月13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

告》。

2026年3月7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

告》。

2026年3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

告》。

2026年4月3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 《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

告》。

三、其他事项

1.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向控股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电建地产” ）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泷临置业有限公司转让房地产开发、租赁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标

的资产评估价值为-293,441.25万元。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将所持有的房地产开发和租赁业务相关的资产及

负债置出，未来将进一步聚焦于商业运营、产业运营等城市运营轻资产业务方向，实现向综合性城市运营服

务商的战略转型。 此外，公司亦将在控股股东电建地产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利用品牌及声誉优势，加强业务

协作，并择机通过业务及资产整合等方式注入综合性城市运营服务相关协同资产，持续提升公司资产质量，

强化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公司于2025年12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了《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实质交割，与标的资产

相关的各项权利、义务、损失、责任、风险及收益均已经概括转移至交易对方，交易对价支付均已完成。

2.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司2025年完成了重

大资产重组，资本公积增加约37亿元，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由负转正。本次数据为公司财

务初步测算的结果， 公司2025年度最终的财务数据， 请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经审计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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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大通街道居仁村E组团商业及服务楼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34,562,64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62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涛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杨运泽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杰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7,916,549 99.8820 6,221,397 0.1104 424,700 0.0076

2、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8,055,439 99.8845 5,948,207 0.1055 559,000 0.0100

3、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8,343,339 99.8896 5,668,007 0.1005 551,300 0.0099

4、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8,135,839 99.8859 5,879,307 0.1043 547,500 0.0098

5、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2,291,819 99.9596 2,046,427 0.0363 224,400 0.0041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32,682,419 99.9666 1,610,200 0.0285 270,027 0.004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951,605 92.2136 11,428,187 7.4238 558,000 0.3626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8,351,639 99.8897 5,652,807 0.1003 558,200 0.01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8,355,939 99.8898 5,659,007 0.1004 547,700 0.0098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8,320,939 99.8892 5,678,807 0.1007 562,900 0.010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8,078,439 99.8849 5,924,507 0.1051 559,700 0.0100

12、议案名称：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7,601,149 99.8764 6,373,197 0.1131 588,300 0.0105

1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27,577,849 99.8760 6,407,397 0.1137 577,400 0.010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480,624,854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51,666,965 98.5248 2,046,427 1.3293 224,400 0.145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9,202,490 93.2462 1,166,427 5.6641 224,400 1.089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32,464,475 99.3400 880,000 0.660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淮河能源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51,666,965 98.5248 2,046,427 1.3293 224,400 0.1459

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

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152,057,565 98.7785 1,610,200 1.0460 270,027 0.1755

7

关于公司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

情况的议案

141,951,605 92.2136 11,428,187 7.4238 558,000 0.3626

8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6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147,726,785 95.9652 5,652,807 3.6721 558,200 0.3627

9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6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47,731,085 95.9680 5,659,007 3.6761 547,700 0.3559

11 关于公司2026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147,453,585 95.7877 5,924,507 3.8486 559,700 0.3637

12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46,976,295 95.4777 6,373,197 4.1401 588,300 0.3822

13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46,952,995 95.4625 6,407,397 4.1623 577,400 0.375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其中，议案1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议案7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5,480,624,854股按照相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坚、张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有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志坚、张凡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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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3月24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7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 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4月17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祥和路276号 丽江和府洲际度假酒店会议室

6、主持人：和献中董事长

7、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6人， 代表股份259,772,3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275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248,518,6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2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2人，代表股份11,253,6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8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2人， 代表股份11,253,6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12人，代表股份11,253,6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80%。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黄松、邓玉杰、杨金

晶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任期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562,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4%；反对1,144,47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6%； 弃权65,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44,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518%；反对1,144,

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97%；弃权6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5%。

提案2.00�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590,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1%；反对62,2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 弃权119,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72,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59%；反对62,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2%；弃权1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0%。

提案3.00�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633,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4%；反对58,7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4,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35%；反对58,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1%；弃权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44%。

提案4.00�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590,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9%；反对130,5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7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14%；反对130,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01%；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85%。

提案5.00�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丽江龙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530,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8%；反对84,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 弃权15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1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83%；反对84,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9%；弃权15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69%。

提案6.00�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628,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7%；反对61,95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10,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44%；反对61,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5%；弃权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51%。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黄松、邓玉杰、杨金晶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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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产品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

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

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公司就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提出的补充申请，在该疫苗现有免疫程序基

础上，增加简易4针（以下简称“简易4针法” ）免疫程序，并同步修订说明书和标签内容，已经正式获得批

准。 作为国内首家获得该免疫程序批准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生产企业，本次获批具有重要

意义，不仅是公司在疫苗应用方案上的重要进展，也标志着我国Vero细胞人用狂犬病疫苗的免疫程序适应

性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为狂犬病暴露后预防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接种选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主要信息

药品名称：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预防用生物制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043090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S00772022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

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在现有免疫程序基础上，增加简易4针免疫程序的补充

申请。 说明书和标签按所附执行。

二、产品原有及新增免疫程序的基本情况

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是国内首批上市的Vero细胞人用狂犬病疫苗，产品质量稳定可

靠，市场认可度较高，目前已具备Zagreb2?1?1及Essen5针两种成熟规范的暴露后免疫程序。 本次简易4针

法免疫程序获批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免疫程序体系，形成暴露后三种免疫程序布局，为临床应用拓展

与市场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简易4针法免疫程序先后被美国免疫实施顾问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纳入推荐程序，具备严谨的科学性

与规范性。近年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国内权威机构亦陆续更新

相关技术指南与应用推荐，为该程序在国内规范应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次公司获批的简易4针法免疫程序

为：一般咬伤者于0天（第1天，当天）、3天（第4天，以下类推）、7天、14-28天中任意一天，各注射本疫苗1

剂，全程免疫共注射4剂。该程序接种流程简洁灵活，可显著提升接种便捷性与全程免疫完成率，更好适配不

同人群及不同暴露场景的差异化接种需求，进一步完善狂犬病暴露后预防策略，提升我国狂犬病预防规范

化水平。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增加简易4针法免疫程序，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人用狂犬病

疫苗免疫程序矩阵，提升了狂犬病暴露后预防的临床适配能力，强化了产品核心竞争力与差异化优势，为巩

固公司在人用狂犬病疫苗市场的领先地位提供重要支撑，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四、风险提示

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本次增加简易4针法免疫程序后的临床应用拓展及市场推广，

受行业竞争格局、接种机构推广力度、受种者认知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该

免疫程序市场表现不及预期。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产品后续进展，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以公司在

指定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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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4月16日、4月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投资风险，审慎投资，理性决策。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16日、4月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披露的《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等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后续公司将根据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除前述事项外，不存在其他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

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16日、4月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

决策，理性投资。

（二）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持续推进该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该事项能否取得上述批准

和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信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993� �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26临-16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2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继续持有公司原购买的20000万元大额存单产品，上述产

品到期后，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规划，继续择优配置大额存单类现金管理产品。本次现金管理业务的

授权期限为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现金管理业务可循环

滚动开展，资金可滚动使用。2026年4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或大额存单产品，授权期限为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

及决议有效期内，现金管理业务可循环滚动开展，资金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和2026年1月

21日和2026年4月1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发布的《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临-01）及《关于继

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临-14）。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就近日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序

号

认购主

体

类型 签订单位

金额

（万元）

持有

期限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是否赎

回

1

闽东电

力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

构性存款

光大银行福州国货

路支行

10000 3个月

2026年4月

17日

2026年7月17

日

1%-2.1% 否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光大银行福州国货路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

（一）投资风险

1、银行出现经营困境或违约等情况导致存款本金无法按时兑付的信用风险；

2、产品期限内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导致收益不如市场预期的利率风险；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及监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主体

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财务部建立投资台账，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

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5、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按笔及时对相关业务进行信息披露。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认购

主体

类型 签订单位

金额

（万元）

持有期

限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是否

赎回

实际收益

（万元）

资金

来源

1

闽东

电力

大额

存单

福建宁德农村商

业银行有限公司

东侨支行

7000 6个月

2026年4月

10日

2026年10月

10日

1.5% 否

自有

资金

六、备查文件

1、相关理财产品的说明书及认购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12� � � � � � � � �证券简称：绿能慧充 公告编号：2026-006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深圳景宏益诚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景宏” 或“控股股东” ）之一致行动人北海景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景

安” ）持有公司股份50,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0%，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北海景安累计质押

股票数量为17,83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5.17%，占公司总股本的2.53%。

●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海景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景曜” ）持有公司50,800,000股

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21%，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北海景曜累计质押股票数量为18,59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6.59%，占公司总股本的2.64%。

● 截至本公告日，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229,269,885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56%。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125,505,000股，占其合计持股

总数的54.74%，占公司总股本的17.82%。

一、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北海景安、北海景曜的通知，获悉北海景安、北海景曜持有

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海景安 北海景曜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25,000,000股 25,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9.31% 49.2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5% 3.55%

解除质押时间 2026年4月15日 2026年4月15日

持股数量 50,700,000 50,800,000

持股比例 7.20% 7.2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7,830,000股 18,59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17% 36.5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3% 2.64%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深圳

景宏

70,280,485 9.98 32,275,000 32,275,000 45.92 4.58 0 0 0 0

宁波

益莱

4,255,400 0.60 4,000,000 4,000,000 94.00 0.57 0 0 0 0

湖州

景宏

1,234,000 0.18 1,000,000 1,000,000 81.04 0.14 0 0 0 0

北海

景众

52,000,000 7.38 51,810,000 51,810,000 99.63 7.36 51,810,000 0 190,000 0

北海

景曜

50,800,000 7.21 43,590,000 18,590,000 36.59 2.64 18,590,000 0 32,210,000 7,210,000

北海

景安

50,700,000 7.20 42,830,000 17,830,000 35.17 2.53 17,830,000 0 32,870,000 7,870,000

合计 229,269,885 32.56

175,505,

000

125,505,

000

54.74 17.82 88,230,000 0 65,270,000 15,080,000

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的进展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能慧充数字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633� � � � � � � � �证券简称：徕木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4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变更项目质量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

健” ）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该事项经公司2025年6月26日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 《徕木股份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9）。

一、本次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变更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天健送达的《关于变更项目质量复核人的函》。 天健作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和

2025�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委派费方华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和2025年末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项目质量复核人。 由于工作安排调整，现委派徐思思接替费方华作为项目质量

复核人。 变更后的项目质量复核人为徐思思。

二、本次变更人员的基本信息及独立性、诚信情况

徐思思 2015�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自 2015�年开始在本所执业。 徐思思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

计师独立性准则第 1�号一一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近三年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纪律处分。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 2025�

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 � �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6-015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甲氨蝶呤注射液（预灌封注射器）获得批准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26年4月17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誉衡制药” ）申报的多规格（预灌封注射器）甲氨蝶呤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

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甲氨蝶呤注射液

申请事项：上市申请

受 理 号 及 对 应 规 格 ：CYHS2403609 （0.15ml:7.5mg）、CYHS2403611 （0.20ml:10mg）、

CYHS2403612（0.25ml:12.5mg）、CYHS2403613（0.30ml:15mg）、CYHS2403614（0.35ml:17.5mg）、

CYHS2403615（0.40ml:20mg）。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63965、 国药准字H20263966、 国药准字H20263967、 国药准字

H20263968、国药准字H20263969、国药准字H20263970。

包装：预灌封注射器组合件和预灌封注射器用氯化丁基橡胶活塞包装，1支/盒，10支/盒。

申请人：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

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申请人应当开展上市后观察研究，以获得本品用于银屑病患者的疗效

与安全性数据，并于再注册前向CDE提交上述研究报告。

获批适应症：用于治疗：（1）对其他治疗方法（光疗法、PUVA和维A酸）无充分治疗反应的成人严重、

顽固、致残性银屑病。 （2）成人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1、药品市场情况

根据《中国类风湿关节炎诊疗指南》，我国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率为0.42%，据此估测，患者人数超过500

万人，该指南将甲氨蝶呤列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根据米内网数据，国内已上市的甲氨蝶

呤注射液获批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企业仅有1家，为Medac� Gesellschaft。

根据《中国银屑病诊疗指南》，甲氨蝶呤在该指南中被列为治疗银屑病最有效的传统药物之一。

誉衡制药本次获批的产品是国产首家预充的甲氨蝶呤注射液，结合患者人群及竞品情况，该产品具有

较强的用药需求及较大的市场潜力。

2、药品研发情况

誉衡制药本次获批的甲氨蝶呤注射液累计研发投入金额1,100余万元（未审计数据）。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誉衡制药甲氨蝶呤注射液的获批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对公司未来业绩有望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用药需求、市场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

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药品注册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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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深化战略布局，开拓国际市场，壮大公司

资本规模，持续吸引并聚集优秀人才，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夯实国际市场地位，公司正在筹划发

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挂牌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H股上市” ）。 截至目前，公司正与相关中介机构就本次H股上市的具体推进工作进行商讨，相关细节

尚未确定。 本次H股上市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以及香港特别

行政区法律对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发行人在香港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有关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待具体方案确定后，本次H股上市工作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香港联交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等相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备案或审核批准。

本次H股上市能否通过审议、备案和审核程序并最终实施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本次H股上市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